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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1月25日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

第10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收到《关注函》后，公司组织相关人员就《关注函》



（1）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政策如下：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企业对于《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所规定的、不含重大融资

成分（包括根据该准则不考虑不超过一年的合同中融资成分的情况）的应收款项和合同资产，



一致的，按照个别认定计提坏账准备本公司在评估预期信用损失时，考虑有关过去事项、当

前状况以及未来经济状况预测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 

（2）公司2020年年报坏账准备计提情况预计： 

公司根据应收账款账龄滚动调整计提预计信用减值损失，根据上述会计政策，公司2020

年预计增加信用减值损失约8.9-11.1亿。计提的主要原因： 

①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预计计提 

业务类型 

2019 年 2020 年 

2019 年余额 账龄 
坏账计提

比例 

滚动后账

龄 

坏账计提比

例 
补提坏账金额 

组合 1 和组合 2 
4-4.5 亿元 1-2 年 8%-13% 2-3 年 46%-52% 1.6-2.1 亿元 



易的议案》，同意在收到租金1亿元后解除对晋州市桑德水务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质押。对

以上两项售后回租业务预计计提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长期应收款余额   其中：长期应收本金  
本期信用减值损失预计

（未审数）  

晋州市桑德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9,980.00  8,789.64  566.00  

广西桑德水务有限公司    2,160.00  1,830.62  600.00  

合计 12,140.00   10,620.26  1,166.00  

公司根据应收融资租赁款借款人在整个存续期内



科目 
2019 年 2 季度 2019 年 4 季度 

6 月 30 日账面余额 当期计提坏账准备 12 月 31 日账面余额 当期计提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698,714.05           3,412.52         748,450.83          15,451.12  

其他应收款         50,835.23             208.46          56,875.07           6,301.46  

长期应收款        123,969.90                -           111,978.33  

 



网的《关于公司2020年度业绩预告的专项说明》大信备字[2021]第2-00006号）。 

二、说明南宁PPP项目减值迹象发生时点、减值测试过程，包括但不限于对关键参数、

主要假设、预测指标的确定依据，并说明是否存在减值计提不及时的情形。 

回复： 

2018年2月，以公司为牵头单位的联合体（联合体成员单位为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江苏聚慧科技有限公司）中标南宁市武鸣

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项目（以下简称“南宁PPP 项目”），并设立南宁桑德环境治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环境”）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该项目自开始实施至2018年底，累

计确认在建工程4.71亿元。2019年度，因南宁PPP项目有关河道治理的土地调规事宜未妥善

解决，同时受公开市场对校企投资项目融资受限等多种原因，各投资方注册资本金未足额注

入至项目公司。 

2019年下半年，业主方向联合体成员发出解除合作协议的通知，公司于2019年12月就相

关情形予以公告说明（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1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

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南宁市武鸣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PPP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47）。尽管如此，公司作为合作协议签约主体的一方，有关权益理应受到

法律保护，且当时双方合作基础仍然良好，预计经过积极沟通，南宁PPP项目仍然可以恢复

实施并达成预定成果。据此，2019年度未曾计提减值损失。 

2020年度，南宁环境、联合体成员和南宁市政府有关部门就该项目的实施情况继续进行

沟通，考虑包括但不限于引入新的投资方参与投资建设的设想等，但由于疫情影响、市场环

境、双方合作意向变更等原因，沟通进程缓慢，项目未能恢复实施。南宁环境基于双方原有

协议尚未终止的事实针对业主方单方面解除协议一事提起了诉讼，2020年8月，根据广西壮

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桂0122民初27号】，判决确认南

宁市武鸣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南宁市武鸣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PPP项目解除合同通知

无效，原合作协议继续有效（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2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PPP项目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0-165）。

基于上述事实，南宁环境2020年前三季度未计提减值损失，同时公司积极与相关方继续协商

项目推动事宜。 

2020年下半年，业主方就南宁PPP项目进行重新招标并发布中标候选人公示。2020年11

月，南宁环境及公司向政府有关部门就南宁PPP项目合作协议后续事宜协商发出联系函，均

未得到回应。此后，双方沟通陷入停滞。截至2020年9月末，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11.74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gssz0000826&stockCode=000826&announcementId=1209170057&announcementTime=2021-01-23


亿元，公司因为债务兑付所需资金量大、账面现金需优先保障正常经营等因素，决定不再继

续推进项目实施，双方继续共同推进该项目的可能性丧失（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3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桑德

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与此同时，因

项目长时间停滞再加上具体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前期建设投入因未受到妥善维护出现损毁，

公司与各具体实施单位就完成工程量进行了重新核定。 

综上所述，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资产减值》的要求，南宁PPP项目在建工程于2020

年底符合减值的情形。 

南宁PPP项目计提减值损失主要是基于项目无法继续推进为前提，项目持续经营的假设

已经不存在，相关投资涉及的投资参数、假设、指标等均不适用。根据法律机构出具的核查

意见，南宁PPP项目投资回收金额只能以双方通过有效途径进行协商解决，就合作协议后续

协商达成一致后确定。 

本次计提减值损失系本着谨慎性原则，根据实际投资情况进行了合理化估计，预计减值

1.57亿元。该减值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最终数据以审计结果为准。 

三、结合《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中披露的

定价基准日及定价依据，说明你公司上述事项是否将影响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交易定价；

如是，说明影响程度，如否，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本次交易定价基准日及定价依据 

公司于2021年1月23日公开披露《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公司并募集配套

资金预案》，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交易的定价基准日为城发环境及启迪环境审议本次交易有关

事宜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2021年1月23日。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及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中，城发环境换股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

日的股票交易均价，即11.63元/股；启迪环境换股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

易均价6.90元



为1:0.6526，即每1股启迪环境股份可以换得0.6526股城发环境股份。  

2、自定价基准日至换股日（包括首尾两日），除合并双方任一方发生派送现金股利、

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或者发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

门的要求须对换股价格进行调整的情形外，换股比例在任何其他情形下均不作调整。 

同时，为充分保护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及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中双方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权益，预案中赋予双方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以及收购请求权，在启迪环境股东符合可调

价条件以及可调价期间内，根据深证综指（399106.SZ）以及证监会生态环保和治理指数

（883180.WI）变动设定了向上调整以及向下调整的价格调整机制。 

3、本次交易吸并方和被吸并方均为上市公司，换股价格依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确定，并充分考虑投资者、二级市场等因素，由双方协商确定，




